青得里街道2025年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文件要求，根据自治区、州、市党委、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规范行政检查行为工作要求，结合青得里街道实际情况，制定2025年涉企行政安全检查工作计划。
一、领导小组
	主　任：买热艳·买买提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主任：李晓霞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组织委员

	李杰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库都斯·库热西
	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张帅
	街道党工委委员、东风派出所所长

	湛文海
	街道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江楠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王凤荷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郑小龙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纳斯别勒克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陈建国
	火车站派出所所长

	成　员：何烨      
	街道综治和网格化服务中心副主任

	赵晓英        
	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汪凤香
	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纪检）副主任

	邱泉　      
	街道综合执法办副主任

	杨雪才      
	街道综治和网格化服务中心（安全生产办）副主任

	李亮
	街道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

	孙玉萍        
	街道社会服务中心主任

	乌兰巴特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

	伏男       
	东方红社区党总支书记

	王梦科        
	团结社区党总总支书记

	代光耀        
	长城社区党总支书记

	刘世钰        
	光明社区党总支书记

	耿新　　    
	和平社区党总支书记

	孔超    
	街心社区党委书记

	吾尔古丽
	东风社区党总支书记

	希尔娜依
	青城社区党总支书记


涉企行政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综合执法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纳斯别勒克兼任，工作人员由邱泉、杨雪才、加尔肯别克及相关科室人员组成。
二、检查范围​
街道辖区内所有企业、生产经营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及各社区。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重点聚焦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压实各项安全防范管理措施，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三、检查重点内容​
㈠ 企事业单位领域​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及应急演练开展情况；消防设施配置与维护；电气线路安全；机
械设备安全使用管理；应急物资储备情况等。​
㈡ 建设工程领域​
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与落实情况；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安全警示标识设置、作业人员防护装备佩戴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批及落实情况；从业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全覆盖情况；夏季防暑降温、防雷电等季节性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大型建筑机械设备安全检测、维护及运行管理；施工现场用电安全（临时用电规范、配电设施防护等）。​
㈢ 人员密集场所领域​
商超、卫生院、餐饮店、学校、养老机构等场所消防设施（灭火器、消防栓等）及应急配置（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完好有效情况；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的畅通性及完好性（无堵塞、占用、锁闭等问题）；食品安全管理（食材采购验收、储存加工、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人员密集场所人流管控、应急疏散预案针对性情况。
㈣ 社区领域​
消防设施配置（灭火器、消防水源、微型消防站等）及维护管理情况；社区道路交通安全（含道路设施完好、警示标识设置、占道堆放清理、非机动车停放规范等）；社区公共区域及居民住房安全通道畅通情况；火灾防范措施落实（柴草垛、杂物规范堆放，电气安全使用，防火宣传教育等）；老旧小区燃气使用、电梯运行等民生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情况。   
㈤ 公用事业及民生相关领域​
涵盖供水、供电、供暖、通讯、燃气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情况；关键设施设备运行维护、安全检测情况；应急处置预案及抢险队伍建设情况；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开展情况；面向居民的安全宣传及应急告知情况。​
四、工作要求​
㈠ 严格规范执法，压实整改责任​
检查人员须严格依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及执法程序开展检查，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依法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等执法文书，明确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及完成期限。对重大安全隐患实行挂牌督办，对违法违规主体依法从严查处，坚决杜绝“宽松软”执法，确保问题整改形成闭环。​
㈡ 强化协同配合，提升监管效能​
各办中心、社区要树立全局意识，加强横向沟通与纵向联动，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联合检查中需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流程，杜绝重复检查、多头执法，减轻企业及经营主体负担；对跨领域、跨部门的复杂隐患，建立联合会商机制，协同推进问题解决，提升街道层面整体监管效能。   
㈢ 坚持执法为民，优化服务保障​
秉持“执法+服务”并重理念，在严格执法的同时，为企业及经营主体提供安全生产技术指导、政策咨询、标准解读等精准服务，帮助查找安全管理薄弱环节、解决实际困难。鼓励经营主体自主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引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全面提升辖区安全管理整体水平。​
㈣ 规范信息报送，强化动态管控​
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制度，及时收集、整理、汇总检查工作进展、隐患排查整治、典型案例等信息。每月底完成当月检查情况分析研判，形成书面报告报送区安委会办公室；重大安全隐患、突发事件及倾向性问题须第一时间上报，并全程跟踪整改落实情况，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问题妥善处置，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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